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1

ZH36
0726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凤山乡、
三百山镇
、镇岗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商贸、农业、农
产品加工、旅游、适度的
合法矿产资源开发、以及
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
新（扩）建畜禽养殖等）
。3、非生态空间执行生
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1、镇岗乡、凤山乡和三
百山镇东江（定南水）源
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污
染企业等不符合源头保护
区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
2、三百山禁止开采区
（CJM006）：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3、禁养区禁止建设
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
物排放的养殖场。4、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
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ZH36
0726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蔡坊乡、
高云山乡
、天心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农产品加
工、旅游、适度的合法矿
产资源开发、以及按照相
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等）。
3、非生态空间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1、高云山乡东江（定南
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
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源
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
活动。2、禁养区禁止建
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
染物排放的养殖场。3、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1、三百山禁止开采区
（CJM006）和安远县岗下
（CX025）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

ZH36
0726
1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双芫乡、
塘村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农产品加
工、旅游、适度的合法矿
产资源开发、以及按照相
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等）。
3、非生态空间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

ZH36
0726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车头镇、
欣山镇、
新龙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三百山禁止开采区
（CJM006）：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欣山镇东江（定
南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禁
止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
源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
的活动。3、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4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
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
规定。

1、信丰县安西（CX020）
限制开采区和安远县岗下
（CX025）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2、不得在集
中供水工程和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建设与供水
设施和水源保护无关的建
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与供水
设施和水源保护无
关的建设项目限期
退出或关停。3、不
合法的矿产资源开
发应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附件2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赣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 1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5

ZH36
0726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版石镇、
重石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安远县岗下（CX025）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6

ZH36
0726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安远工业
园区产城
新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7

ZH36
0726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安远工业
园区版石
工业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8

ZH36
0726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浮槎乡、
长沙乡、
龙布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无 无 无 无

9

ZH36
0726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安远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安
远
县

孔田镇、
鹤子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无 无 无 无

— 2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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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铅厂镇、
长龙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旅游度假养
老、现代农业、农副产品
加工、运动休闲、红色文
化教育、商业、适度的合
法矿产资源开发、以及按
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竹木
种植加工等）。3、非生
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
的基本要求。

1、赣江（章江）源保护
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污染企
业等不符合源头保护区生
态功能定位的活动。2、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3、禁养区禁止建设
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
物排放的养殖场。

1、崇义县茅坪-大余县樟
斗（CX004）限制开采区、
大余县西华山-漂塘
（CX007）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2、不得在集
中供水工程和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建设与供水
设施和水源保护无关的建
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和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与供水设
施和水源保护无关
的建设项目限期退
出或关停。3、不合
法的矿产资源开发
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1

ZH36
0725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麟潭乡、
金坑乡、
过埠镇、
杰坝乡、
乐洞乡、
丰州乡、
上堡乡、
思顺乡、
文英乡、
聂都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旅游度假养
老、现代农业、农副产品
加工、运动休闲、红色文
化教育、商业、适度的合
法矿产资源开发、以及按
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竹木
种植加工等）。3、非生
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
的基本要求。

1、聂都禁止开采区
（CJD014）、齐云山禁止
开采区（CJM002）和章江
源禁止开采区
（CJD008）：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聂都乡赣江（章
江）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
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源
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
活动。3、禁养区禁止建
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
染物排放的养殖场。4、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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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横水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阳岭禁止开采区
（CJD007）：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
关管理规定。

崇义县淘锡坑（CX003）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A类。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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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关田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不
合法的矿产资源开
发应限期退出或关
停。

1、提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2、企
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全面完成主
要行业VOCs
治理，实现
达标排放。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 3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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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铅厂镇石
底河村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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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过埠镇过
埠村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6

ZH36
0725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崇义工业
园区章源
工业片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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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崇义工业
园区鱼梁
工业片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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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崇义工业
园区关田
工业片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 4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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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丰州乡古
亭村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0

ZH36
0725
2000
9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文英乡水
头村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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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2001
0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0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文英乡文
英村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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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5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崇义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崇
义
县

扬眉镇、
龙勾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崇义县茅坪-大余县樟斗
（CX00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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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3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河洞乡、
吉村镇、
内良乡、
浮江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商贸、生态农业
、旅游业、适度的合法矿
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
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
新（扩）建畜禽养殖、竹
木种植加工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浮江乡、河洞乡、吉
村镇和内良乡赣江（章
江）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
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源
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
活动。2、禁养区禁止建
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
染物排放的养殖场。3、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1、大余县九龙脑
（CX005）限制开采区、大
余县白井（CX006）和大余
县西华山-漂塘（CX007）
限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
行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不得在集中供水工
程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
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和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与供水设
施和水源保护无关
的建设项目限期退
出或关停。3、不合
法的矿产资源开发
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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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4

ZH36
0723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左拔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商贸、生态农业
、旅游业、适度的合法矿
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
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
新（扩）建畜禽养殖、竹
木种植加工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大余县西华山-漂塘
（CX007）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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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3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黄龙镇、
青龙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3
、梅关-丫山禁止开采区
（CJD015）：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

大余县西华山-漂塘
（CX007）限制开采区和崇
义县茅坪-大余县樟斗
（CX00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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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3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江西大余
工业园新
世纪工业
小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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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3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新城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7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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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3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南安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大余县西华山-漂塘
（CX007）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不
合法的矿产资源开
发应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全面完成主
要行业VOCs
治理，实现
达标排放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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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9

ZH36
0723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江西大余
工业园新
城工业小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30

ZH36
0723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江西大余
工业园新
华工业小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31

ZH36
0723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大余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大
余
县

池江镇、
樟斗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崇义县茅坪-大余县樟斗
（CX00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32

ZH36
0728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鹅公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商
业、以及满足相关要求和
规定的手工业、制造业
等）。3、非生态空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

1、东江（定南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污染
企业等不符合源头保护区
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2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
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
规定。3、禁养区禁止建
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
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定南县甲子背（CX021）限
制开采区和龙南县足洞
（CX02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3

ZH36
0728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岿美山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业、
以及满足相关要求和规定
的工矿业等）。3、非生
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
的基本要求。

1、东江（定南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污染
企业等不符合源头保护区
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2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
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
规定。3、禁养区禁止建
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
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龙南县足洞（CX024）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7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34

ZH36
0728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历市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1、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
护无关的建设项目。2、龙
南县足洞（CX024）限制开
采区和定南县沙头
（CX027）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3、现有集中
供水工程内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限期
退出或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35

ZH36
0728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老城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龙南县足洞（CX024）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无 无 无

全面完成主
要行业VOCs
治理，实现
达标排放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36

ZH36
0728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定南工业
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37

ZH36
0728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定南县精
细化工产
业基地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1、企业应编制环
境风险应急预
案，并加强应急
演练；2、产生、
利用或处置固体
废物（含危险废
物）的企业，在
贮存、转移、利
用、处置固体废
物（含危险废
物）过程中，应
配套防扬散、防
流失、防渗漏及
其他防止污染环
境的措施。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38

ZH36
0728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岭北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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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39

ZH36
0728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定南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定
南
县

龙塘镇、
天九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40

ZH36
0721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大埠乡、
长洛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旅游、农业生产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以及按照相关要求在
可养区新建（扩）建畜禽
规模养殖场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赣县东埠头（CX014）限制
开采区、赣县长坑
（CX009）限制开采区和赣
县大埠（CX017）限制开采
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开
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1

ZH36
0721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白鹭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旅游、农业生产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以及按照相关要求在
可养区新建（扩）建畜禽
规模养殖场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赣县田村（CX016）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2

ZH36
0721
1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优
先保
护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湖江镇、
沙地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旅游、农业生产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以及按照相关要求在
可养区新建（扩）建畜禽
规模养殖场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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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43

ZH36
0721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江口镇、
大田乡、
储潭镇、
茅店镇、
梅林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不
合法的矿产资源开
发应限期退出或关
停。4、现有集中供
水工程内与供水设
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限期退
出或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A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44

ZH36
0721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赣州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45

ZH36
0721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五云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6

ZH36
0721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南塘镇、
吉埠镇、
三溪乡、
田村镇、
石芫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赣县阳埠（CX018）限制开
采区和赣县田村（CX016）
限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
行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47

ZH36
0721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县
区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县
区

韩坊镇、
王母渡镇
、阳埠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赣县罗垅（CX013）限制开
采区和赣县阳埠（CX018）
限制开采区、赣县韩坊
（CX019）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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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48

ZH36
0702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湖边镇、
黄金岭街
道办事处
、蟠龙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3、开发区内现有企
业需预处理达到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接
管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49

ZH36
0702
2000
9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赣州市西
城区暨香
港产业园
北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现有园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50

ZH36
0702
2001
0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赣州铜铝
产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51

ZH36
0703
2003
6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三江乡、
赣州新能
源汽车科
技城管理

处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1、加强VOCs污染治
理，提高重点行业
有机废气收集率；2
、建成区汽车维修
行业VOCs 专项整
治，到2020年全面
完成主要行业VOCs
治理，实现达标排
放。3、开发区内现
有企业需预处理达
到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接管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52

ZH36
0703
2003
7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凤岗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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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53

ZH36
0703
2003
8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赣州综合
保税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54

ZH36
0703
2003
5

江西
省赣
州市
赣州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赣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赣州新能
源汽车科
技城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55

ZH36
0733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高排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旅游
贸易、适度的合法矿产资
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按照
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满足
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农工型
项目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56

ZH36
0733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清溪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旅游
贸易、适度的合法矿产资
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按照
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满足
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农工型
项目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安远县岗下（CX025）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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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57

ZH36
0733
1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洞头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旅游
贸易、适度的合法矿产资
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按照
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满足
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农工型
项目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58

ZH36
0733
1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富城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旅游
贸易、适度的合法矿产资
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按照
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新
（扩）建畜禽养殖、满足
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农工型
项目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59

ZH36
0733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麻州镇、
文武坝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499

无 无 无 无

60

ZH36
0733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筠门岭镇
、周田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3
、汉仙岩禁止开采区
（CJD016）：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

安远县岗下（CX025）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499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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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61

ZH36
0733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会昌工业
园区九州
工业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62

ZH36
0733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会昌工业
园区九二
氟盐化工
产业基地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开发区内现有企业
需预处理达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接管
标准。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1、企业应编制环
境风险应急预
案，并加强应急
演练；2、产生、
利用或处置固体
废物（含危险废
物）的企业，在
贮存、转移、利
用、处置固体废
物（含危险废
物）过程中，应
配套防扬散、防
流失、防渗漏及
其他防止污染环
境的措施。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63

ZH36
0733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会昌红狮
水泥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
率应满足该
行业清洁生
产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64

ZH36
0733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红山铜业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无 无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
率应满足该
行业清洁生
产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65

ZH36
0733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白鹅乡、
珠兰乡、
西江镇、
庄埠乡、
庄口镇、
小密乡、
晓龙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499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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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66

ZH36
0733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会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中村乡、
永隆乡、
右水乡、
站塘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49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67

ZH36
0727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程龙镇、
夹湖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种植业、
旅游、商业、适度的合法
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以
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
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满足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工
业项目等）。3、非生态
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
基本要求。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龙南县富坑（CX023）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8

ZH36
0727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九连山林
场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商
业、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
开发、以及按照相关管理
规定和要求新（扩）建畜
禽养殖、满足相关要求和
规定的工业项目等）。3
、非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1、九连山禁止开采区
（CJM003）：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禁养区禁止建设
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
物排放的养殖场。3、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
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9

ZH36
0727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龙南镇
（含金塘
片区管委
会、城市
新区管委
会）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1、全南县长城（CX022）
限制开采区和龙南县足洞
（CX02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2、不得在集
中供水工程和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建设与供水
设施和水源保护无关的建
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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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70

ZH36
0727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东江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龙南县富坑（CX023）限制
开采区和龙南县足洞
（CX02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71

ZH36
0727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里仁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72

ZH36
0727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渡江镇、
桃江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1、全南县长城（CX022）
限制开采区和龙南县富坑
（CX023）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2、不得在集
中供水工程和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建设与供水
设施和水源保护无关的建
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73

ZH36
0727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龙南经济
技术开发
区富康-
新圳片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74

ZH36
0727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龙南经济
技术开发
区里仁片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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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75

ZH36
0727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龙南经济
技术开发
区金塘-
大罗片区
、会龙片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76

ZH36
0727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临塘乡、
南亨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龙南县足洞（CX024）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77

ZH36
0727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武当镇、
杨村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燕翼围禁止开采区
（CJD004）、小武当禁止
开采区（CJD017）：区内
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相关
管理规定。2、禁养区禁
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
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3、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78

ZH36
0727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安基山林
场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2、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79

ZH36
0727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龙南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龙
南
市

汶龙镇、
关西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关西新围和燕翼围禁
止开采区（CJD004）：区
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
先，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
相关管理规定。2、禁养
区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
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
场。3、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
关管理规定。

龙南县足洞（CX024）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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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80

ZH36
0703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蓉江办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现
有集中供水工程内
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
目限期退出或关停
。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81

ZH36
0703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十八塘乡
、唐江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82

ZH36
0703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东山办、
龙岭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赣县罗垅（CX013）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83

ZH36
0703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回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84

ZH36
0703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镜坝镇、
朱坊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 18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85

ZH36
0703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横寨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无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86

ZH36
0703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太窝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无 无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87

ZH36
0703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88

ZH36
0703
2000
9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龙
岭工业园
地块一
（龙岭东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89

ZH36
0703
2001
0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0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龙
岭工业园
地块二
（龙岭西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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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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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龙
岭工业园
地块三龙
岭家具产
业基地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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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龙
岭工业园
地块三东
山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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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龙
岭工业园
地块四龙
回工业基

地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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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镜
坝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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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南康经济
开发区龙
华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 20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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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高峰
101亩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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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7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工业
园50亩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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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8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工业
园98亩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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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03
2001
9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唐江家具
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99

ZH36
0703
2002
0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0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镜坝703
亩家具集
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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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00

ZH36
0703
2002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镜坝联民
杉树下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1

ZH36
0703
2002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镜坝工业
园200亩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2

ZH36
0703
2002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东山官坑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3

ZH36
0703
2002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东山文峰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4

ZH36
0703
2002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回150
亩家具集
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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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05

ZH36
0703
2002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回三益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6

ZH36
0703
2002
7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回半岭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7

ZH36
0703
2002
8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横寨33亩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8

ZH36
0703
2002
9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横寨108
亩家具集
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09

ZH36
0703
2003
0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0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工业
园545亩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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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10

ZH36
0703
2003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工业
园224亩
家具集聚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11

ZH36
0703
2003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华工业
园63亩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12

ZH36
0703
2003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龙岭工业
园龙回基
地扩征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13

ZH36
0703
2003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朱坊乡、
太窝乡家
具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集聚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14

ZH36
0703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大坪乡、
横市镇、
麻双乡、
坪市乡、
隆木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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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15

ZH36
0703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南康
区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浮石乡、
赤土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崇义县茅坪-大余县樟斗
（CX004）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116

ZH36
0730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大沽乡、
小布镇、
肖田乡、
东韶乡、
洛口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旅游、农业、林
业加工、农副加工、适度
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以
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
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等）。3、非生态空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

1、小布镇、洛口镇、东
韶乡、肖田乡赣江（贡
江）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
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源
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
活动。2、大龙山禁止开
采区（CJD005）和凌云山
禁止开采区（CJD006）：
区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
先，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
相关管理规定。3、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4、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

兴国县画眉坳（CX001）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3、不合法的矿
产资源开发应限期
退出或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17

ZH36
0730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梅江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
（CJD001）禁止开采区和
翠微峰省级禁止开采区
（CJD018）区内实行生态
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行
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2、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
管理规定。3、禁养区禁
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
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18

ZH36
0730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竹笮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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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30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宁都工业
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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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20

ZH36
0730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钓峰乡、
黄石镇、
固厚乡、
田埠乡、
湛田乡、
对坊乡、
东山坝镇
、安福乡
、长胜镇
田头镇、
石上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兴国县画眉坳（CX001）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无 无 无 无

121

ZH36
0730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青塘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22

ZH36
0730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黄陂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23

ZH36
0730
3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赖村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24

ZH36
0730
3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固村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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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25

ZH36
0730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会同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26

ZH36
0730
3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宁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蔡江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5

无 无 无 无

127

ZH36
0729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南迳镇、
中寨乡、
大吉山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现代农业、大健
康产业、生态旅游、满足
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工业项
目等）。3、非生态空间
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
要求。

1、桃江源禁止开采区
（CJD009）：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
关管理规定。3、禁养区
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

全南县大吉山（CX015）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28

ZH36
0729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城厢镇、
金龙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现
有集中供水工程内
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
目限期退出或关停
。4、不合法的矿产
资源开发应限期退
出或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3、加强源头控制，
提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129

ZH36
0729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江西全南
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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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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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城厢镇镇
仔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工业小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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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城厢镇田
心产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工业小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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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大吉山镇
大吉山矿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工业小区。

无
现有工业小区产业
规划禁止类的企业
逐步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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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陂头镇陂
头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工业小区。

无
现有工业小区产业
规划禁止类的企业
逐步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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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社迳乡石
磊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工业小区。

无
现有工业小区产业
规划禁止类的企业
逐步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 28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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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南迳镇华
星工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工业小区。

无
现有工业小区产业
规划禁止类的企业
逐步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36

ZH36
0729
2000
9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南迳芳香
产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规划项目。 无
不符合规划逐步停
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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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2001
0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0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陂头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全南县长城（CX022）限制
开采区：区内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优先，严格执行禁
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38

ZH36
0729
2001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社迳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全南县长城（CX022）限制
开采区：区内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优先，严格执行禁
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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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36
0729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龙源坝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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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40

ZH36
0729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全南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全
南
县

龙下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全南县长城（CX022）限制
开采区：区内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优先，严格执行禁
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9

无 无 无 无

141

ZH36
0702
2001
1

江西
省赣
州市
蓉江
新区
重点
管控
单元
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蓉
江
新
区

高校园区
管理处、
潭东镇1
、潭口镇

1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42

ZH36
0703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蓉江
新区
一般
管控
单元
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蓉
江
新
区

潭东镇2
、潭口镇

2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1、赣县罗垅（CX013）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2、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
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
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43

ZH36
0781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冈面乡、
九堡镇、
瑞林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副加工、旅游
、商贸、适度的合法矿产
资源开发、以及按照相关
管理规定和要求新（扩）
建畜禽养殖等），瑞林镇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管
理规定要求下可适度发展
核电项目。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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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44

ZH36
0781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拔英乡、
泽覃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副加工、旅游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以及按照相关管理规
定和要求新（扩）建畜禽
养殖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3、不合法的矿
产资源开发应限期
退出或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45

ZH36
0781
1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优
先保
护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壬田镇、
日东乡、
大柏地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副加工、旅游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以及按照相关管理规
定和要求新（扩）建畜禽
养殖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大柏地乡、壬田镇和
日东乡赣江（贡江）源保
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污染
企业等不符合源头保护区
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2
、赣江源禁止开采区
（CJM001）和罗汉岩禁止
开采区（CJD011）：区内
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相关
管理规定。3、陈石水库
及其水源保护区内禁止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4、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
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陈石水库及其水源
保护区内与供水设
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限期退
出或关停。3、不合
法的矿产资源开发
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46

ZH36
0781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象湖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场或
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
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47

ZH36
0781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沙洲坝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瑞金革命遗址
（CJD002）禁止开采区：
区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
先，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
相关管理规定。2、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3、禁养区禁止建设养殖
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不
合法的矿产资源开
发应限期退出或关
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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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48

ZH36
0781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黄柏乡瑞
兴于试验
区产业集
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49

ZH36
0781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武阳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50

ZH36
0781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瑞金经济
技术开发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51

ZH36
0781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谢坊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得
开展不符合主导生态安全
功能的活动。2、禁养区
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52

ZH36
0781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叶坪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叶坪乡赣江（贡江）
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
污染企业等不符合源头保
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
。2、瑞金革命遗址
（CJD002）禁止开采区：
区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
先，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
相关管理规定。3、禁养
区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
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
场。4、生态保护红线内
不得开展不符合主导生态
安全功能的活动。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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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53

ZH36
0781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云石山乡
、万田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54

ZH36
0781
3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黄柏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55

ZH36
0781
3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瑞金
市一
般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丁陂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7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56

ZH36
0724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陡水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含配
套设施建设、林业种植、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
和利用、以及按照相关管
理规定和要求新（扩）建
畜禽养殖、风（水）电能
建设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陡水湖禁止开采区
（CJD012）：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禁养区禁止建设
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
物排放的养殖场。3、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
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

1、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
护无关的建设项目。2、上
犹陡水湖市级自然保护区
执行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陡水湖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限
期退出或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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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57

ZH36
0724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平富乡、
五指峰乡
、双溪乡
、水岩乡
、寺下镇
、安和乡
、紫阳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含配
套设施建设、林业种植、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
和利用、以及按照相关管
理规定和要求新（扩）建
畜禽养殖、风（水）电能
建设等）。3、非生态空
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本要求。

1、双溪乡、五指峰乡和
平富乡赣江（章江）源保
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污染
企业等不符合源头保护区
生态功能定位的活动。2
、五指峰地质公园
（CJD010）禁止开采区和
五指峰禁止开采区
（CJM004）：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3、禁养区禁止建设
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
物排放的养殖场。4、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态
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定
。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58

ZH36
0724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东山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上犹县丰田坑（CX002）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1、城镇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外排不低于
一级B类。2、大力
推进城市建成区汽
车维修行业VOCs 专
项整治，从源头上
减少VOCs污染排放
。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59

ZH36
0724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黄埠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外排不低于一
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60

ZH36
0724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上犹工业
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企业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61

ZH36
0724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梅水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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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62

ZH36
0724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营前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无 无 无 无

163

ZH36
0724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上犹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上
犹
县

油石乡、
社溪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64

ZH36
0735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横江镇
（含赣江
源镇）、
龙岗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适
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
以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
要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满足相关要求和规定的
工贸项目等），赣江源镇
以赣江（贡江）源保护为
主要生态环境功能。3、
非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
保护的基本要求。

1、横江镇（含赣江源
镇）、龙岗乡赣江（贡
江）源保护区范围内禁止
新建污染企业等不符合源
头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
活动。2、赣江源禁止开
采区（CJM001）：区内实
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严
格执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
理规定。3、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4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
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
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65

ZH36
0735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木兰乡、
高田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贸、旅游、适
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和
利用、以及按照相关管理
规定和要求新（扩）建畜
禽养殖等）。3、非生态
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
基本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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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66

ZH36
0735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屏山镇、
珠坑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67

ZH36
0735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小松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无 无 无 无

168

ZH36
0735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琴江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3
、石城国家地质公园
（CJM005）禁止开采区：
区内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
先，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
相关管理规定。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3、现有集中
供水工程内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限期
退出或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69

ZH36
0735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古樟工业
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70

ZH36
0735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小松创业
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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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71

ZH36
0735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硅产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72

ZH36
0735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屏山创业
园北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73

ZH36
0735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屏山创业
园南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74

ZH36
0735
2000
9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琴江镇森
林温泉小

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石城国家地
质公园（CJM005）禁止开
采区：区内实行生态环境
保护优先，严格执行禁止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外排不低于一
级B类。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加大用
水重复利用
率，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
率应满足该
行业清洁生
产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75

ZH36
0735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大由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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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76

ZH36
0735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石城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石
城
县

丰山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9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77

ZH36
0722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虎山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旅游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和利用、以及按照相关
管理规定和要求新（扩）
建畜禽养殖、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等）。3、
非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
保护的基本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信丰县安西（CX020）限制
开采区和定南县甲子背
（CX021）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78

ZH36
0722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油山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红色
旅游、适度的合法矿产资
源开发、以及按照相关管
理规定和要求新（扩）建
畜禽养殖、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水库项目建设
等）。3、非生态空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79

ZH36
0722
1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古陂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生态农业、红色
旅游、适度的合法矿产资
源开发、以及按照相关管
理规定和要求新（扩）建
畜禽养殖、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建设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1、信丰县安西（CX020）
限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
行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不得在集中供水工
程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
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3、现有集中
供水工程内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限期
退出或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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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80

ZH36
0722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嘉定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韩坊（CX019）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81

ZH36
0722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西牛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0

无 无 无 无

182

ZH36
0722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坳坵砖厂
集聚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常规
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应实施县
（市）平衡，
区域污染物排
放总量不增加
。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无 无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83

ZH36
0722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高桥工业
小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常规
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应实施县
（市）平衡，
区域污染物排
放总量不增加
。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无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84

ZH36
0722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大唐工业
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常规
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应实施县
（市）平衡，
区域污染物排
放总量不增加
。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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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85

ZH36
0722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江西信丰
高新技术
产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常规
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应实施县
（市）平衡，
区域污染物排
放总量不增加
。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86

ZH36
0722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大塘埠镇
、崇仙乡
、安西镇
、正平镇
、万隆乡
、小河镇
、小江镇
、大阿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韩坊（CX019）限制开
采区和信丰县安西
（CX020）限制开采区：区
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相
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87

ZH36
0722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铁石口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88

ZH36
0722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信丰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大桥镇、
新田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韩坊（CX019）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0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189

ZH36
0732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良村镇、
鼎龙乡、
东村乡、
城岗乡、
枫边乡、
梅窖镇、
南坑乡、
古龙冈镇
、江背镇
、兴江乡
、兴莲乡
、樟木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生态旅游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和利用、以及按照相关
管理规定和要求新（扩）
建畜禽养殖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1、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
护无关的建设项目。2、宁
都县画眉坳（CX001）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和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与供水设
施和水源保护无关
的建设项目限期退
出或关停。3、不合
法的矿产资源开发
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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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90

ZH36
0732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均村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生态旅游
、适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
发和利用、以及按照相关
管理规定和要求新（扩）
建畜禽养殖、风能项目建
设等）。3、非生态空间
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
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田村（CX016）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91

ZH36
0732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埠头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无 无 无 无

192

ZH36
0732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长冈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无 无 无 无

193

ZH36
0732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江西兴国
经济开发
区北园区
块一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94

ZH36
0732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江西兴国
经济开发
区北园区
块二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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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95

ZH36
0732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江西兴国
经济开发
区南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196

ZH36
0732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潋江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无 无 无 无

197

ZH36
0732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兴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兴
国
县

崇贤乡、
龙口镇、
隆坪乡、
杰村乡、
方太乡、
茶园乡、
高兴镇、
永丰乡、
社富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田村（CX016）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0

无 无 无 无

198

ZH36
0734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项山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适
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
以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
要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农林加工、风能项目建
设等）。3、非生态空间
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
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寻乌县项山（CX026）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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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99

ZH36
0734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罗珊乡1
、澄江镇
1、桂竹
帽镇、三
标乡、水
源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以
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
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水电项目、风能项目建设
等）。3、非生态空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

1、三标乡、水源乡、澄
江镇东江（寻乌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和三标乡东江
（定南水）源保护区范围
内禁止新建污染企业等不
符合源头保护区生态功能
定位的活动。2、三百山
禁止开采区（CJM006）：
区内严格执行限制开采区
相关管理规定。3、禁养
区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
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
场。4、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
关管理规定。

1、寻乌县项山（CX026）
限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
行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不得在集中供水工
程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
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和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与供水设
施和水源保护无关
的建设项目限期退
出或关停。3、不合
法的矿产资源开发
应限期退出或关停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0

ZH36
0734
1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丹溪乡、
龙廷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以
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
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农林加工、水电项目、风
能项目建设等）。3、非
生态空间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本要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1

ZH36
0734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文峰乡、
长宁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1、寻乌县项山（CX026）
限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
行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不得在集中供水工
程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
源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现
有集中供水工程和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与供水设施
和水源保护无关的
建设项目限期退出
或关停

1、提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2、城
镇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外排不低于一级B
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02

ZH36
0734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石排工业
片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203

ZH36
0734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黄坳工业
片区（民
营创业园
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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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04

ZH36
0734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杨梅园区
（生态科
技文化产
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205

ZH36
0734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吉潭镇、
南桥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寻乌县项山（CX026）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06

ZH36
0734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晨光镇、
菖蒲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07

ZH36
0734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留车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08

ZH36
0734
3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罗珊乡2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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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09

ZH36
0734
3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寻乌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寻
乌
县

澄江镇2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10

ZH36
0731
1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祁禄山镇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适
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
以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
要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等）。3、非生态空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于都县庵前滩（CX010）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11

ZH36
0731
1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优
先保
护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沙心乡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
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等8类活动。2、生态保护
红线外的其他生态空间允
许开展符合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等不损害或有利于维
护区域主导生态安全功能
的活动（农业、旅游、适
度的合法矿产资源开发、
以及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
要求新（扩）建畜禽养殖
等）。3、非生态空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12

ZH36
0731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贡江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现有集中供水工程
内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限期退出或关
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B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13

ZH36
0731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罗坳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大埠（CX017）限制开
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制
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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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14

ZH36
0731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罗江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15

ZH36
0731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新陂乡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经生态保护红线优
化后不符合生态功
能活动的，限期退
出依法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16

ZH36
0731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于都工业
园区上欧
工业小区
、楂林工
业园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1、现有园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217

ZH36
0731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于都工业
园区罗坳
工业小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1、现有园区产业规
划禁止类的企业逐
步停产或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无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218

ZH36
0731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排子脑矿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无 无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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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19

ZH36
0731
2000
8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8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盘古山钨
矿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于都县盘古山（CX012）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无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20

ZH36
0731
2000
9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9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万年青水
泥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于都县黄沙（CX011）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无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21

ZH36
0731
2001
0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重
点管
控单
元10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金鸡山矿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于都县黄沙（CX011）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无 达标排放。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企业应编制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
并加强应急演练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矿产资
源开发
时开采
地下水
遵照相
关管理
规定

无 无 无

222

ZH36
0731
3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宽田乡、
段屋乡、
岭背镇、
车溪乡、
马安乡、
利村乡、
葛坳乡、
靖石乡、
银坑镇、
铁山垅镇
、梓山镇
、仙下乡
、桥头乡
、小溪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赣县长坑（CX009）限制开
采区和于都县黄沙
（CX011）限制开采区和于
都县盘古山（CX012）限制
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限
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23

ZH36
0731
3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盘古山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于都县盘古山（CX012）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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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24

ZH36
0731
3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禾丰镇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25

ZH36
0731
3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于都
县一
般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于
都
县

黄麟乡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无

1、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
理规定。2、禁养区禁止
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
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无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不合法的矿产资源
开发应限期退出或
关停。

无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08

无 无 无 无

226

ZH36
0702
2000
1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1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赣江街道
、解放街

道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赣州城墙（CJD003）禁止
开采区：区内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优先，严格执行禁
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无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1、城镇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外排不低于
一级A类。2、大力
推进城市建成区汽
车维修行业VOCs 专
项整治，从源头上
减少VOCs污染排放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27

ZH36
0702
2000
2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2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东外街道
、南外街
道、沙河
镇、沙石

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执行生
态保护红线的有关管理规
定。

1、赣县大埠（CX017）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2、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
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
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3、现
有集中供水工程内
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
目限期退出或关停
。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A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28

ZH36
0702
2000
3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3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水西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1、通天岩禁止开采区
（CJD013）：区内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优先，严格执
行禁止开采区相关管理规
定。2、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有
关管理规定。

赣州市笔架山（CX008）限
制开采区：区内严格执行
限制开采区相关管理规定
。

1、经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后不符合生态
功能活动的，限期
退出依法关停。2、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1、达标排放；2、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外排不低于一
级A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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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涉及岸
线类别

严格管控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
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污染地块（建
设用地）环境
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敏感点风
险准入类防控

要求

园区风险
防控体系
要求

企业风险防控
配套措施

企业生产过程风
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
重复利
用率要
求

水资源
利用效
率和强
度要求

地下水
禁采要
求

地下水
开采总
量要求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岸线管
控要求

新增源等量或
倍量替代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退出要求

县
备
注

范围（乡
、镇名
称）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用地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序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省 市

污染物排放管控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
绩效水平准
入要求

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水资源利用效率要

求
地下水开采要

求

现有源提标升级改
造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允许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禁止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限制开发建设活动的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229

ZH36
0702
2000
4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4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水东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无
加大主要行业VOCs
治理力度，逐步实
现达标排放。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A类。

无 无 无

严格管控
农用地，
不得在污
染地块种
植水稻等
特地农产
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农业灌
溉水利
用系数
不低于
0.518

无 无 无 无

230

ZH36
0702
2000
5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5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水南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无

不得在集中供水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
设与供水设施和水源保护
无关的建设项目。

1、加大主要行业
VOCs治理力度，逐
步实现达标排放。2
、现有集中供水工
程内与供水设施和
保护水源无关的建
设项目限期退出或
关停。

1、大力推进城市建
成区汽车维修行业
VOCs 专项整治，从
源头上减少VOCs污
染排放。2、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外
排不低于一级A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31

ZH36
0702
2000
6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6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章贡高新
技术产业
园区水西
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232

ZH36
0702
2000
7

江西
省赣
州市
章贡
区重
点管
控单
元7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章贡高新
技术产业
园区沙河
园区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无
不得引进产业规划禁止类
项目进入园区。

无
现有园区产业规划
禁止类的企业逐步
停产或关停

加强源头控制，提
高VOCs含量低
（无）的绿色原辅
材料替代比例，加
强VOCs污染治理，
提高重点行业有机
废气收集率。

新建项目污染
物排放量应实
施县（市）平
衡，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不
增加。

新建项目污
染物排放应
达到行业排
放标准或综
合排放标准
。

鼓励企业加
大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特定行
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
应满足该行
业清洁生产
要求。

无 无

已污染地块，
应当依法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治理与
修复，符合相
应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
后，方可进入
用地程序。

紧邻居住、科
教、医院等环
境敏感点的工
业用地，禁止
新建环境风险
等级高的建设
项目。

园区应建
立三级环
境风险防
控体系。

生产、存储危
险化学品及产
生大量废水的
企业，应配套
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
地下水、土
壤，以及因事
故废水直排污
染地表水体。

产生、利用或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险废物）的企
业，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
固体废物（含危
险废物）过程
中，应配套防扬
散、防流失、防
渗漏及其他防止
污染环境的措施
。

企业工
业用水
重复率
执行行
业标准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说明：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允许开展零星的原住民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8类活动主要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因国家重大能源资源安全需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查，公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
地质勘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及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活动；经依法批准进行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集；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
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重要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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